
加急 穗会考办〔2023〕17 号

广州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关于开展

2023 年度会计中级资格考试考后资格

复核等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，各位有关考生：

202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成绩已在全国会

计资格评价网公布。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会

计中级资格考试考后资格复核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广州市财政

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2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

技术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穗财会〔2023〕1 号）要求，

现将广州市会计中级资格考试考后资格复核等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资格复核

（一）复核对象

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（成绩 60 分及以上）的

考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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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复核条件

报名参加会计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《广州市财政局
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2023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穗财会〔2023〕1 号）规定的基本

条件外，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 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5 年。

2. 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4 年。

3. 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2

年。

4. 具备硕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1 年。

5. 具备博士学位。

6. 通过全国统一考试，取得经济、统计、审计专业技术中

级资格。

上述学历或学位，是指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

（学位）或经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可的技工院校学

历，相关学历（学位）应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前取得。上述经济、

统计、审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应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前取得。会

计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分两个年度报

名的，均需符合当年度报考条件。

（三）复核时间和方式

复核申请时间为 2023年 11月 6日 9:00至 11月 18日 18:30，

登录广东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（huups://kj.czu.gd.gov.cn），点击“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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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“资格复核”栏目进行线上办理，逾期系

统将关闭不再受理复核申请。

（四）复核材料清单

1. 所在单位审核盖章（公章或人事部门章）及考生签名的

《2023 年度全国会计中级资格考试网上报名考生信息表》（报

名时无工作单位的可不盖章）。该表可登录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

（huup://kzp.mof.gov.cn），点击个人主页的“报名表打印”菜单

补打印。该表以考生报名时所填信息生成，已无法修改。

2. 考生报名和考试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。

3. 学历或学位证书，或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经济、统

计、审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证书。若复核工作人员对学历学位证

书真伪存疑的，还需出具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的学历认证报告，

或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技工院校学历认证报告。

4. 考生签名的《考生承诺书》（附件 1）。

5. 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及考生签名的《会计专业工作简历表》

（附件 2）。

上述材料类型为图片（使用原件拍照，图片需居中、规整、

清晰），格式应为.jpg 或.jpeg。

二、成绩复查

考生对 2023 年度会计中级资格考试成绩有疑义的，可于

2023年 11月 1日 9:00至 11月 10日 18:30，登录广东省会计信

息服务平台（huups://kj.czu.gd.gov.cn），点击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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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”“成绩复查”进行线上办理，逾期系统将关闭不再受理复

查申请。复查向考生提供相关科目的明细分值，复查结果考生可

自行登录广东省会计信息服务平台查询。成绩复查需要一定时

间，上述时间为申请复查时间，非复查结果答复截止时间，请考

生耐心等待。（咨询电话 020-12345）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会计中级资格考试全部科目通过的考生需参加考后资

格复核并通过复核方可核发资格证书；未参加考后资格复核或资

格复核未通过人员，将不予核发资格证书。

会计中级资格证书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，资格复

核通过考生领取证书事宜请留意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网 站 “ 业 务 专 题 - 人 事 考 试 ” 栏 目

（huup://rsj.gz.gov.cn/ywzu/rcgz/rsks/index.huml，如网址有变化，

以实际公布为准）发布的领证通知（制证时间较长，请耐心等待）。

（二）各区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要及时将会计中级资格考

试考后资格复核有关安排向本地区考生公告，认真按照规定做好

会计中级资格考试考后资格复核及相关解释说明、舆情监控等工

作。

（三）各区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应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

前完成本地区会计中级资格考试考后复核工作，并向我办报送审

核情况报告和合格考生信息修改情况（仅限姓名、证件号码、性

别、出生年月、照片等五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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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考生承诺书

2.会计专业工作简历表

3.广州市 2023 年度会计中级资格考试考后复核联系

表

广州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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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会计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 日印发



附件 1

考生承诺书

本人已知悉会计中级资格考试报考条件和资格审核相关要

求。在此郑重承诺：本人上传提供审核的所有材料真实、有效。

经报考所在地会计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审核，不符合规定报考条件

或存在弄虚作假情形的，自愿承担相关责任，并接受不予核发资

格证书处理。

考生签名（手写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2123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会计专业工作简历表

姓 名：

身份证号：

报考级别：中级

从事会计专业工作年限：共 年

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 从事何种会计专业工作

本人知悉会计资格报考条件、资

格审核程序及相关要求。现承诺遵守

会计资格考试报考的有关规定，保证

填报的信息资料真实准确。如本人考

试成绩合格，但不符合报名条件的，

愿意接受取消考试成绩、停发证书等

处理。

考生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该考生填报内容真实准确。

（单位盖章）

经 办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该表格由考生、经办人签名，现单位审核盖章。待业人员可提供离职证明、

劳动合同、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明材料。

2.全日制学历在校时间不计算会计工作年限。



附件3

广州市2023年度会计中级资格考试考后复核联系表

报名点 咨询地址 咨询电话

荔湾区
广州市荔湾区华贵路81号荔湾区财政局三楼会
计监管科

020-81899453

越秀区
广州市越秀区广九大马路4号1楼广州市越秀区
财政局会计专业服务大厅

020-83753970

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龙骧大街5号（一楼） 020-34373677

天河区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45号兴华楼二楼 020-87534656

白云区 广州市白云区柯子岭河田西路68号 020-26090469

黄埔区
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三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
C区355窗口 020-82119095

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海傍后街88号 020-84887576

花都区 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8号 020-86834127

南沙区
广州市南沙区岭东职业技术学校（广州市南沙
区大岗镇兴业路422号）

020-84999906
020-39914200

增城区
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园圃路33号广州市增城区
财政局会计服务中心

020-82713112        
020-82623122

从化区
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北路62号区财政局
103室

020-87922100
020-87922106


